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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金雁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南路11号院18幢商业（酒店）、地下车库用房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价值提供咨询意见。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咨询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咨询对象为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南路11号院18幢商业（酒店）、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为北京金雁饭店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项目。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怀国用（2013出）第00038号]，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39843.96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怀字第035531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83511.18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规划用途为酒店、地下车库。
咨询对象为一幢地上19层、地下2层建筑物，为钢混结构，建成于2015年。酒店公共部分及内部均为精装，由委托人自营。截至本次咨询时点2020年6月9日，咨询对象处于正常经营及使用状态。
咨询目的：为委托人确定咨询对象入账价值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咨询对象房地产价值。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介绍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0年6月9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价值为153791万元（币种：人民币）。
备注：
1. 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是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并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考虑其可能存在的抵押权等他项权利的影响，设定咨询对象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次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的实物状况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咨询对象不存在影响其正常使用的情况。
5.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怀字第035531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北京金雁饭店，根据委托人介绍，“北京金雁饭店”名称已变更为“北京金雁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附件：

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怀国用（2013出）第00038号]，咨询对象土地面积为39843.96平方米。
（2）建筑面积
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怀字第035531号]，咨询对象建筑面积为83511.18平方米。根据委托人介绍，地上建筑面积为56056.45平方米，全部为酒店用房，地下建筑面积为27454.73平方米，全部为地下车库用房。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取12%。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5年

3.成新度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咨询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较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咨询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咨询对象的成新度为：
成新度＝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 0%）×5÷60＝92%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咨询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一） 成本法
1.土地价值的求取
（1）土地取得成本
1）土地购买价格
A.有关北京市基准地价的说明
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12月4日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02】32号），对1993年北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1993】34号]进行了更新调整，从2002年12月10日起施行新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2014年8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再次对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以下简称基准地价)进行了更新。
《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包括基准地价表、基准地价使用说明、基准地价级别(区片)范围说明及示意图、应用基准地价测算宗地价格方法和修正系数附表。基准地价成果属于政府公示价格，作为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收益审定、国有建设用地租赁租金审定、企业改制土地资产价格处置等依据之一。其他目的参照执行。
在《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中，基准地价是指各土地级别/区片内，在正常市场条件下、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七通一平”）或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五通一平”），在平均容积率条件下，各土地用途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条件下完整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
基准地价的基准期日为2014年1月1日；土地用途划分为商业、办公、居住、工业四类；级别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一至七级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七通一平”），八至十二级为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平整（简称“五通一平”）；级别平均容积率详见下表：
	土地级别
土地用途
	一级至二级
	三级至五级
	六级至七级
	八级至十二级

	商业
	3.5 
	2.5 
	2.0 

	办公
	3.5 
	2.5 
	2.0 

	居住
	2.5 
	1.5 

	工业
	1.5 
	1.2 
	1.0 


基准地价的表示形式为楼面熟地价，楼面熟地价是指各土地级别（区片）内，完成通平的土地在平均容积率条件下，每建筑面积分摊的完整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楼面熟地价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收益比例确定。同一宗地包括多种土地用途或建筑功能的，按细分后的用途或功能的建筑面积或分摊用地面积分别计算求和。商业、办公、居住用途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工业用途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15%确定。
B.计算公式如下：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C.测算过程
（A）宗地适用基准地价水平的确定
a.咨询对象用途为商业，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相应用途基准地价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南路11号院，土地级别为商业类十级地价区，属商业用途Ⅹ-怀3区片。北京市各用途十级区片基准地价详见下表：
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
基准日期：2014年1月1日                                                          单位：元/建筑平方米
	级别
	商业
	办公
	居住
	工业

	
	区片编号
	区片价格
	区片编号
	区片价格
	区片编号
	区片价格
	区片编号
	区片价格

	十级
	Ⅹ-01
	2770
	Ⅹ-01
	2740
	Ⅹ-01
	2720
	Ⅹ-门1
	490

	
	Ⅹ-02
	2670
	Ⅹ-02
	2640
	Ⅹ-02
	2620
	Ⅹ-门斋
	470

	
	Ⅹ-门1
	2180
	Ⅹ-门1
	2140
	Ⅹ-门1
	2120
	Ⅹ-房1
	490

	
	Ⅹ-房1
	2730
	Ⅹ-房1
	2700
	Ⅹ-房1
	2680
	Ⅹ-房2
	530

	
	Ⅹ-房2
	2380
	Ⅹ-房2
	2350
	Ⅹ-房2
	2330
	Ⅹ-通1
	590

	
	Ⅹ-通1
	2650
	Ⅹ-通1
	2620
	Ⅹ-通1
	2590
	Ⅹ-顺1
	630

	
	Ⅹ-顺1
	2700
	Ⅹ-顺1
	2670
	Ⅹ-顺1
	2650
	Ⅹ-顺2
	640

	
	Ⅹ-顺2
	2650
	Ⅹ-顺2
	2620
	Ⅹ-顺2
	2590
	Ⅹ-兴1
	630

	
	Ⅹ-顺3
	2500
	Ⅹ-顺3
	2480
	Ⅹ-顺3
	2460
	Ⅹ-昌1
	600

	
	Ⅹ-兴1
	2760
	Ⅹ-兴1
	2730
	Ⅹ-兴1
	2700
	Ⅹ-昌2
	540

	
	Ⅹ-兴2
	2510
	Ⅹ-兴2
	2480
	Ⅹ-兴2
	2460
	Ⅹ-平1
	560

	
	Ⅹ-昌1
	2480
	Ⅹ-昌1
	2450
	Ⅹ-昌1
	2420
	Ⅹ-怀1
	650

	
	Ⅹ-昌2
	2270
	Ⅹ-昌2
	2240
	Ⅹ-昌2
	2210
	Ⅹ-怀2
	580

	
	Ⅹ-昌3
	2310
	Ⅹ-昌3
	2290
	Ⅹ-昌3
	2270
	Ⅹ-密1
	560

	
	Ⅹ-平1
	2490
	Ⅹ-平1
	2470
	Ⅹ-平1
	2440
	Ⅹ-延1
	470

	
	Ⅹ-平2
	2420
	Ⅹ-平2
	2400
	Ⅹ-平2
	2380
	Ⅹ-延2
	460

	
	Ⅹ-怀1
	2770
	Ⅹ-怀1
	2740
	Ⅹ-怀1
	2710
	Ⅹ-亦1
	610

	
	Ⅹ-怀2
	2610
	Ⅹ-怀2
	2580
	Ⅹ-怀2
	2550
	Ⅹ-马坊工业园
	490

	
	Ⅹ-怀3
	2690
	Ⅹ-怀3
	2670
	Ⅹ-怀3
	2650
	Ⅹ-延庆开发区
	520

	
	Ⅹ-密1
	2360
	Ⅹ-密1
	2330
	Ⅹ-密1
	2310
	Ⅹ-八达岭开发区
	460

	
	Ⅹ-延1
	1970
	Ⅹ-延1
	1950
	Ⅹ-延1
	1920
	　
	　

	
	Ⅹ-延2
	2230
	Ⅹ-延2
	2200
	Ⅹ-延2
	2170
	　
	　

	
	Ⅹ-亦1
	2770
	Ⅹ-亦1
	2740
	Ⅹ-亦1
	2710
	　
	　


依据上表，咨询对象所在商业用途Ⅹ-怀3区片的区片基准地价为2690元/平方米。
b.土地开发程度修正
咨询对象设定宗地土地开发程度为“七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咨询对象所在区域为十级地价区，级别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相应用途级别平均容积率为2。咨询对象设定状况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需进行修正。修正表如下：
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费（土地开发费）
	           费用
类别
	通路
	通电
	通讯
	通上水
	通下水
	通热
	通燃气
	平整
	合计

	一至二级
	80
	70
	20
	30
	45
	60
	50
	20
	375

	三至七级
	65
	55
	15
	25
	35
	50
	40
	15
	300

	八至十二级
	50
	40
	10
	20
	25
	40
	30
	10
	225


单位：元/土地平方米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后的基准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上表中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2690＋（30+40）÷2
＝2725（元/平方米）
（B）用途修正系数的确定
《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对现有用地按照二级分类进行归类，分为居住、商业、工业和办公四类用途基准地价，并按照二级分类建立了地上用途修正系数。地下部分包括地下商业、地下办公、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等用途，并建立了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地上部分
咨询对象地上用途为商业——住宿餐饮用地（指主要用于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的用地，包括宾馆、酒店、饭店、旅馆、招待所、度假村、餐厅、酒吧等），依据需《北京市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表》进行用途修正。商业用途修正系数表详见下表：
北京市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表
	商业
	比准类别
	批发零售用地（指主要用于商品批发、零售的用地，包括商场、商店、超市、各类批发（零售）市场、加油站等及其附属的小型仓库、车间、工场等）
	1

	
	其他类别
	住宿餐饮用地（指主要用于提供住宿、餐饮服务的用地，包括宾馆、酒店、饭店、旅馆、招待所、度假村、餐厅、酒吧等）
	0.9

	
	
	商务金融用地（指金融、证券、通讯、保险等营业网点用地）
	1.1

	
	
	其他商服用地（指上述用地以外的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包括洗车场、洗染店、废旧物资回收站、维修网点、照相馆、理发美容店、洗浴场所、俱乐部、康乐中心、歌舞厅、赛车场、影视基地、影剧院、邮政、电信营业网点等）
	0.8

	
	
	殡葬用地等特殊用地
	0.5


依据上表，咨询对象用途修正系数为0.9。
地下部分

咨询对象地下部分用途为地下车库，地处商业类十级地价区，需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进行用途修正。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详见下表：
	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地下空间    用途
	适用基准    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地下商业
	商业用途比准类别
	地下第1层
	0.8
	0.7
	0.6

	
	
	地下第2层
	0.5
	0.4
	0.3

	
	
	地下第3层
	0.36
	0.28
	0.2

	
	
	地下第4层及以下各层
	0.3
	0.25
	0.2

	地下办公
	办公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仓储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车库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25
	0.2
	0.15


依据上表，咨询对象地下车库修正系数为0.15。
（C）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根据查阅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北京市商业用地2014年1季度至2020年1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如下表所示：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2.34
	2.03
	1.47
	0.41

	2015
	0.54
	0.69
	0.92
	1.11

	2016
	2.93
	1.95
	2
	2.15

	2017
	1.92
	2
	2.11
	1.78

	2018
	1.92
	0.96
	1.41
	1.03

	2019
	0.37
	1.01
	0.67
	-0.12

	2020
	-0.4
	——
	——
	——


本次评估中，期日修正系数为各季度增长率连乘值，即1.3578。
（D）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
年期修正系数＝（1－1÷（1＋r）n）÷（1－1÷（1＋r）N）
其中：r----土地还原率
n----宗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N----基准地价规定的相应用途土地使用年限
商业、办公、居住、工业用途的土地还原利率原则上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分别上浮25%、20%、15%、10%确定。咨询对象用途为商业，现行一年期贷款利率（2016年10月24日公布）为4.35%。则有：
土地还原率＝4.35%×（1＋25%）=5.4%
咨询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6.99年，商业用途法定用途最高出让年限为40年，则有：
年期修正系数
＝（1-1÷（1＋r）n）÷（1-1÷（1＋r）N）

＝（1-1÷（1＋5.4%）16.99）÷（1-1÷（1＋5.4%）40）＝0.6729
（E）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估价对象地上容积率为1.41，依据《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商业）》（详见下表）。下表需依据用途调整

	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商业）

	容积率
	1-2级
	3-7级
	8-12级
	容积率
	1-2级
	3-7级
	8-12级
	容积率
	1-2级
	3-7级
	8-12级
	容积率
	1-2级
	3-7级
	8-12级

	0.1 
	15.0520 
	14.2630 
	14.0970 
	2.6 
	1.0841 
	0.9862 
	0.8730 
	5.1 
	0.9241 
	0.8175 
	0.6590 
	7.6 
	0.8684 
	0.7568 
	0.5790 

	0.2 
	7.5260 
	7.1315 
	7.0485 
	2.7 
	1.0716 
	0.9733 
	0.8567 
	5.2 
	0.9209 
	0.8140 
	0.6545 
	7.7 
	0.8669 
	0.7550 
	0.5767 

	0.3 
	5.0173 
	4.7543 
	4.6990 
	2.8 
	1.0602 
	0.9616 
	0.8417 
	5.3 
	0.9179 
	0.8106 
	0.6502 
	7.8 
	0.8654 
	0.7533 
	0.5745 

	0.4 
	3.7630 
	3.5658 
	3.5243 
	2.9 
	1.0497 
	0.9509 
	0.8281 
	5.4 
	0.9149 
	0.8074 
	0.6459 
	7.9 
	0.8638 
	0.7517 
	0.5722 

	0.5 
	3.0104 
	2.8526 
	2.8194 
	3.0 
	1.0401 
	0.9409 
	0.8158 
	5.5 
	0.9120 
	0.8042 
	0.6418 
	8.0 
	0.8624 
	0.7500 
	0.5699 

	0.6 
	2.5087 
	2.3772 
	2.3495 
	3.1 
	1.0314 
	0.9317 
	0.8041 
	5.6 
	0.9091 
	0.8012 
	0.6379 
	8.1 
	0.8610 
	0.7485 
	0.5678 

	0.7 
	2.1503 
	2.0376 
	2.0139 
	3.2 
	1.0230 
	0.9228 
	0.7930 
	5.7 
	0.9064 
	0.7982 
	0.6341 
	8.2 
	0.8597 
	0.7470 
	0.5659 

	0.8 
	1.8815 
	1.7829 
	1.7621 
	3.3 
	1.0150 
	0.9144 
	0.7822 
	5.8 
	0.9038 
	0.7954 
	0.6304 
	8.3 
	0.8584 
	0.7456 
	0.5639 

	0.9 
	1.6724 
	1.5848 
	1.5663 
	3.4 
	1.0073 
	0.9063 
	0.7721 
	5.9 
	0.9013 
	0.7927 
	0.6269 
	8.4 
	0.8571 
	0.7442 
	0.5619 

	1.0 
	1.5052 
	1.4263 
	1.4097 
	3.5 
	1.0000 
	0.8987 
	0.7624 
	6.0 
	0.8989 
	0.7902 
	0.6235 
	8.5 
	0.8558 
	0.7427 
	0.5599 

	1.1 
	1.4509 
	1.3698 
	1.3430 
	3.6 
	0.9933 
	0.8914 
	0.7532 
	6.1 
	0.8965 
	0.7877 
	0.6203 
	8.6 
	0.8545 
	0.7413 
	0.5580 

	1.2 
	1.4035 
	1.3205 
	1.2845 
	3.7 
	0.9869 
	0.8845 
	0.7446 
	6.2 
	0.8943 
	0.7852 
	0.6172 
	8.7 
	0.8533 
	0.7399 
	0.5560 

	1.3 
	1.3622 
	1.2775 
	1.2332 
	3.8 
	0.9808 
	0.8781 
	0.7364 
	6.3 
	0.8920 
	0.7828 
	0.6141 
	8.8 
	0.8521 
	0.7385 
	0.5542 

	1.4 
	1.3262 
	1.2402 
	1.1882 
	3.9 
	0.9751 
	0.8721 
	0.7288 
	6.4 
	0.8899 
	0.7804 
	0.6110 
	8.9 
	0.8510 
	0.7372 
	0.5523 

	1.5 
	1.2948 
	1.2075 
	1.1486 
	4.0 
	0.9699 
	0.8665 
	0.7218 
	6.5 
	0.8878 
	0.7781 
	0.6080 
	9.0 
	0.8498 
	0.7359 
	0.5505 

	1.6 
	1.2673 
	1.1789 
	1.1135 
	4.1 
	0.9648 
	0.8611 
	0.7150 
	6.6 
	0.8858 
	0.7758 
	0.6050 
	9.1 
	0.8487 
	0.7347 
	0.5488 

	1.7 
	1.2429 
	1.1534 
	1.0820 
	4.2 
	0.9600 
	0.8560 
	0.7084 
	6.7 
	0.8838 
	0.7736 
	0.6021 
	9.2 
	0.8477 
	0.7335 
	0.5471 

	1.8 
	1.2207 
	1.1304 
	1.0532 
	4.3 
	0.9553 
	0.8510 
	0.7020 
	6.8 
	0.8819 
	0.7716 
	0.5993 
	9.3 
	0.8466 
	0.7323 
	0.5454 

	1.9 
	1.2000 
	1.1089 
	1.0261 
	4.4 
	0.9508 
	0.8462 
	0.6958 
	6.9 
	0.8800 
	0.7695 
	0.5964 
	9.4 
	0.8455 
	0.7311 
	0.5437 

	2.0 
	1.1801 
	1.0883 
	1.0000 
	4.5 
	0.9464 
	0.8415 
	0.6899 
	7.0 
	0.8782 
	0.7675 
	0.5936 
	9.5 
	0.8445 
	0.7299 
	0.5420 

	2.1 
	1.1616 
	1.0685 
	0.9755 
	4.6 
	0.9423 
	0.8371 
	0.6843 
	7.1 
	0.8766 
	0.7657 
	0.5911 
	9.6 
	0.8434 
	0.7287 
	0.5403 

	2.2 
	1.1441 
	1.0497 
	0.9523 
	4.7 
	0.9383 
	0.8328 
	0.6788 
	7.2 
	0.8749 
	0.7638 
	0.5886 
	9.7 
	0.8423 
	0.7275 
	0.5386 

	2.3 
	1.1276 
	1.0320 
	0.9304 
	4.8 
	0.9345 
	0.8287 
	0.6736 
	7.3 
	0.8733 
	0.7620 
	0.5862 
	9.8 
	0.8414 
	0.7263 
	0.5371 

	2.4 
	1.1121 
	1.0155 
	0.9100 
	4.9 
	0.9308 
	0.8248 
	0.6685 
	7.4 
	0.8716 
	0.7603 
	0.5838 
	9.9 
	0.8405 
	0.7252 
	0.5355 

	2.5 
	1.0976 
	1.0000 
	0.8908 
	5.0 
	0.9274 
	0.8211 
	0.6637 
	7.5 
	0.8700 
	0.7585 
	0.5814 
	10.0 
	0.8395 
	0.7241 
	0.5340 

	说明：容积率大于10时的容积率修正系数按照以下公式计算：1～2级：XR＝0.9335－0.0094R；3～7级：XR＝0.8331－0.0109R；8～12级：XR＝0.689－0.0155R。


当R1<R<R2（R1、R2为上述修正系数表所列的容积率）时，用下列公式计算容积率修正系数X：

X＝X1＋(X2-X1)×(R-R1)÷(R2-R1)

其中R为宗地容积率，X1为R1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X2为R2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则有：

容积率修正系数

＝1.1882＋（1.1486-1.1882）×（1.41-1.4）÷（1.5-1.4）

＝1.1842
（F）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楼层）、期日、年期、用途之外的其它地价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详见下表），根据咨询对象用途对应的各种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因素修正系数=1＋∑ki
其中ki：第i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各因素的修正系数根据影响地价的因素权重和因素总修正幅度确定。
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权重表
	商业
	办公
	居住
	工业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影响因素
	权重

	商业繁华程度
	33%
	办公集聚   程度
	24%
	居住社区   成熟度
	14%
	产业集聚   程度
	26%

	交通便捷度
	25%
	交通便捷度
	30%
	交通便捷度
	30%
	交通便捷度
	33%

	区域土地   利用方向
	5%
	区域土地   利用方向
	8%
	区域土地   利用方向
	8%
	区域土地   利用方向
	5%

	临街宽度和深度
	5%
	临街宽度和深度
	4%
	临路状况
	4%
	临路状况
	4%

	临街道路状况
	8%
	临街道路状况
	5%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8%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6%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3%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5%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5%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5%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5%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6%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12%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15%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10%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12%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15%
	环境状况
	6%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6%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6%
	与区域中心的接近程度
	4%
	　
	　


咨询对象位于商业类十级地价区，该级别《区片基准地价因素总修正幅度表》如下：
	级别
	商业
	办公
	居住
	工业

	
	区片编号
	修正幅度
	区片编号
	修正幅度
	区片编号
	修正幅度
	区片编号
	修正幅度

	十级
	Ⅹ-01
	±１５．０％
	Ⅹ-01
	±１５．０％
	Ⅹ-01
	±１５．０％
	Ⅹ-门1
	±１４．７％

	
	Ⅹ-02
	±１５．０％
	Ⅹ-02
	±１５．０％
	Ⅹ-02
	±１５．０％
	Ⅹ-门斋
	±１０．０％

	
	Ⅹ-门1
	±１５．０％
	Ⅹ-门1
	±１５．０％
	Ⅹ-门1
	±１５．０％
	Ⅹ-房1
	±１５．０％

	
	Ⅹ-房1
	±１５．０％
	Ⅹ-房1
	±１５．０％
	Ⅹ-房1
	±１５．０％
	Ⅹ-房2
	±１５．０％

	
	Ⅹ-房2
	±１５．０％
	Ⅹ-房2
	±１５．０％
	Ⅹ-房2
	±１５．０％
	Ⅹ-通1
	±１５．０％

	
	Ⅹ-通1
	±１５．０％
	Ⅹ-通1
	±１５．０％
	Ⅹ-通1
	±１５．０％
	Ⅹ-顺1
	±１３．７％

	
	Ⅹ-顺1
	±１４．８％
	Ⅹ-顺1
	±１４．９％
	Ⅹ-顺1
	±１５．０％
	Ⅹ-顺2
	±１４．８％

	
	Ⅹ-顺2
	±１３．４％
	Ⅹ-顺2
	±１３．４％
	Ⅹ-顺2
	±１４．５％
	Ⅹ-兴1
	±１５．０％

	
	Ⅹ-顺3
	±１５．０％
	Ⅹ-顺3
	±１５．０％
	Ⅹ-顺3
	±１５．０％
	Ⅹ-昌1
	±１５．０％

	
	Ⅹ-兴1
	±１５．０％
	Ⅹ-兴1
	±１５．０％
	Ⅹ-兴1
	±１５．０％
	Ⅹ-昌2
	±１５．０％

	
	Ⅹ-兴2
	±１５．０％
	Ⅹ-兴2
	±１５．０％
	Ⅹ-兴2
	±１５．０％
	Ⅹ-平1
	±１４．０％

	
	Ⅹ-昌1
	±１５．０％
	Ⅹ-昌1
	±１５．０％
	Ⅹ-昌1
	±１５．０％
	Ⅹ-怀1
	±１４．３％

	
	Ⅹ-昌2
	±１５．０％
	Ⅹ-昌2
	±１５．０％
	Ⅹ-昌2
	±１５．０％
	Ⅹ-怀2
	±１５．０％

	
	Ⅹ-昌3
	±１５．０％
	Ⅹ-昌3
	±１５．０％
	Ⅹ-昌3
	±１５．０％
	Ⅹ-密1
	±１３．７％

	
	Ⅹ-平1
	±１５．０％
	Ⅹ-平1
	±１５．０％
	Ⅹ-平1
	±１５．０％
	Ⅹ-延1
	±１５．０％

	
	Ⅹ-平2
	±１５．０％
	Ⅹ-平2
	±１５．０％
	Ⅹ-平2
	±１５．０％
	Ⅹ-延2
	±１０．０％

	
	Ⅹ-怀1
	±１５．０％
	Ⅹ-怀1
	±１５．０％
	Ⅹ-怀1
	±１５．０％
	Ⅹ-亦1
	±１５．０％

	
	Ⅹ-怀2
	±１５．０％
	Ⅹ-怀2
	±１５．０％
	Ⅹ-怀2
	±１５．０％
	Ⅹ-马坊工业园
	±５．０％

	
	Ⅹ-怀3
	±１５．０％
	Ⅹ-怀3
	±１５．０％
	Ⅹ-怀3
	±１５．０％
	Ⅹ-延庆开发区
	±５．０％

	
	Ⅹ-密1
	±１５．０％
	Ⅹ-密1
	±１５．０％
	Ⅹ-密1
	±１５．０％
	Ⅹ-八达岭开发区
	±５．０％

	
	Ⅹ-延1
	±１５．０％
	Ⅹ-延1
	±１５．０％
	Ⅹ-延1
	±１５．０％
	　
	　

	
	Ⅹ-延2
	±１５．０％
	Ⅹ-延2
	±１５．０％
	Ⅹ-延2
	±１５．０％
	　
	　

	
	Ⅹ-亦1
	±１５．０％
	Ⅹ-亦1
	±１５．０％
	Ⅹ-亦1
	±１５．０％
	　
	　


因素等级说明表
	等级
影响因素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商业繁华度
	区域商业项目聚集、人流量大
	区域商业项目较聚集，人流量较大
	区域商业项目聚集度一般，人流量一般
	区域商业项目聚集度较差，人流量较差
	区域商业项目聚集度差，人流量查

	交通便捷度
	区域路网密集，公交线路多
	区域路网较密集，公交线路较多
	区域路网密集度一般，公交线路一般
	区域路网密集度较差，公交线路较少
	区域路网密集度差，公交线路少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咨询对象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其他用地较多，对本宗地影响较大
	全部为其他用地，对本宗地有大的影响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利于土地利用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适宜，对土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一般，对土地利用影响不大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较不适宜，对土地利用有一定的影响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不适宜，影响土地利用

	临路状况
	临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
	临城市主干道
	临城市次干道
	临城市支路
	临街坊路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规则
	宗地形状较规则
	宗地形状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宗地形状不规则，对宗地利用有影响
	宗地形状极其不规则，对宗地利用影响很大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配套完善
	配套较完善
	配套基本满足需要
	配套少
	配套极少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环境状况
	自然景观及人文设施完善
	自然景观及人文设施较完善
	自然景观及人文设施基本满足需要
	自然景观及人文设施少
	自然景观及人文设施极少


（转下页）
咨询对象地处商业类十级Ⅹ-怀3区片，依据前述《区片基准地价因素总修正幅度表》、《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权重表》及《因素等级说明表》，整理出《等级系数表》如下：
等级系数表
	等级     
影响因素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商业繁华度
	4.94%
	2.47%
	0.00%
	-2.47%
	-4.94%

	交通便捷度
	3.74%
	1.87%
	0.00%
	-1.87%
	-3.74%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0.74%
	0.37%
	0.00%
	-0.37%
	-0.74%

	临街宽度和深度
	0.74%
	0.37%
	0.00%
	-0.37%
	-0.74%

	临路状况
	1.20%
	0.60%
	0.00%
	-0.60%
	-1.20%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0.44%
	0.22%
	0.00%
	-0.22%
	-0.44%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0.74%
	0.37%
	0.00%
	-0.37%
	-0.74%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1.50%
	0.75%
	0.00%
	-0.75%
	-1.50%

	环境状况
	0.90%
	0.45%
	0.00%
	-0.45%
	-0.90%


（转下页）
咨询对象因素修正系数表
	序号
	影响因素
	咨询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商业繁华度
	咨询对象属于“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项目，所属项目体量较大，对周边市场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人流量一般，综合以上分析，商业繁华度一般。
	一般
	0.00%

	b
	交通便捷度
	咨询对象位于怀柔区雁栖湖南路11号院18幢，周边路网密集度一般，行车出入较为便捷。且项目及周边道路均设有停车场，停车较为便捷。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h11路、h12路、h18路、快速直达专线197路，公交便捷度一般。综上分析，咨询对象所在区位整体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较好
	0.37%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一般，对土地利用影响不大。
	一般
	0.00%

	e
	临路状况
	咨询对象所属项目临近雁栖湖南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道。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规则度一般，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一般
	0.00%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齐备度一般，有购物场所（北京佳美乐超市等）、医院（北京市怀柔安佳医院、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怀北庄村卫生室等）、银行（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怀北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怀北庄营业所等）、学校（怀北铁路家属区幼儿园、怀北中学等）、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一般
	0.0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七通
	好
	1.50%

	I
	环境状况
	咨询对象位于怀柔区雁栖湖南路11号院；周边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环境较好；周边有雁栖湖、通盈雁栖湖等，自然环境较好；综合评价咨询对象环境状况好。
	好
	0.90%

	合计（∑Ki）
	2.77%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277


（G）咨询对象楼面熟地价
a.地上部分

＝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2725×0.9×1.3578×0.6729×1.1842×1.0277
＝2727（元/平方米）
地上部分土地价格

地上部分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熟地价×地上建筑面积÷10000

＝2727×56056.45÷10000

＝15287（万元）
b.地下部分
（a）地下部分各楼层楼面熟地价
	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地下空间    用途
	适用基准    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地下商业
	商业用途    比准类别
	地下第1层
	0.8
	0.7
	0.6

	
	
	地下第2层
	0.5
	0.4
	0.3

	
	
	地下第3层
	0.36
	0.28
	0.2

	
	
	地下第4层及以下各层
	0.3
	0.25
	0.2

	地下办公
	办公用途    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仓储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3
	0.25
	0.2

	地下车库
	地上主用途比准类别
	—
	0.25
	0.2
	0.15


依据上表，咨询对象地下车库修正系数为0.15。
地下楼面熟地价

＝适用的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2725×1.3578×0.6367×1.0277×0.15
＝363（元/平方米）
（b）地下部分土地价格

地下部分土地价格

＝地下楼面熟地价×地下建筑面积÷10000

＝363×27454.73÷10000

＝997（万元）
（H）土地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咨询对象土地价格为：

土地价格＝地上部分土地价格＋地下部分土地价格＝15287＋997＝16284（万元）
2）取得税费
取得税费为契税、印花税，以土地购买价格为基数，税率为3.05%。则有：
取得税费＝16284×3.05%＝497（万元）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南路11号院，根据《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怀柔区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的通知》[怀政发（2008）6号公布]，咨询对象应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为：80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80×83511.18÷10000＝668（万元）
 4）土地取得成本总额
土地取得成本为上述三项之和。则有：
土地取得成本＝16284＋497＋668＝17449（万元）
（2）土地开发成本
土地开发成本主要包含红线外市政基础建设费用，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土地开发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该项成本已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故在此不另行计算。
（3）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咨询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咨询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以上二项之和的2%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17449＋0）×2%＝349（万元）
（4） 销售费用，按咨询对象土地价值的2%计算，假设咨询对象土地价值为V土。则有：
销售费用＝V土×2%（万元）
（5） 利息
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项目开发期为2.5年（土地开发期为0年，建设期为2.5年）。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利息率取1～3（含）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以复利计息。则有：
利息
＝17449×[（1+4.75%）^（0＋2.5）-1]＋0×[（1+4.75%）^（0÷2.5＋2.5）-1]
＋（349＋V土×2%）×[（1+4.75%）^（0÷2.5）-1]
＝2167＋0.0012×V土（万元）
（6）投资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而且，近年来北京市居住、综合等各用途开发利润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咨询对象所在项目为酒店项目，且属于北控集团响应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的号召，所承担的政府重点工程，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较少，北京市类似项目利润率一般在10%-20%之间，综合上述各项因素，本次取咨询对象利润率为10%，计算基数为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则有：
利润＝（17449＋0＋349＋V土×2%）×12%＝2136＋0.0024×V土（万元）
（7）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咨询对象土地价值（V土）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税率为5.5 %。则有：
销售税费＝V土×5.5 %÷（1＋5%）＝V土×0.0524（万元）
（8）咨询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为前述七项之和。则有：
土地价值（V土）
＝17449＋0＋349＋V土×2%＋（2167＋0.0012×V土）＋（2136＋0.0024×V土）＋V土×0.0524
＝23919（万元） 
2.求取建筑物现值
（1） 建造成本
1）建安费用
咨询对象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国际前端水平的会议会展区和生态发展示范区，整个项目的建筑设计的标准要求高，建筑类型有一定的特殊性，实际成本投入高。本次咨询参考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金雁饭店项目结算、付款统计表》，咨询对象施工类及设备安装类金额约为13亿元，考虑咨询对象为重建项目，建安投入涉及部分拆改支出，相比新建项目建安投入略高，本次评估参考实际发生金额，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12000元/平方米。则有： 
建安费用＝12000×83511.18÷10000＝100213（万元）
2）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是指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工程勘察、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规划及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招标、临时水、电、路、场地平整及临时用房等开发项目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5%取费。则有：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100213×5%＝5011（万元）
3）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指城市规划要求居住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非营利性设施的建设费用。咨询对象规划为非住宅用途，故本项费用不再计取。
4）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是指包括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设施的建设费用；咨询对象红线内基础设施为 “七通”，结合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基础设施建设费按200元/平方米计取。则有：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200×83511.18÷10000＝1670（万元）
5）相关税费
其他税费主要包括有关税收和地方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如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根据咨询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咨询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5%取费。则有：
相关税费＝100213×1.5%＝1503（万元）
6）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为上述五项之和。则有：
建造成本＝100213＋5011＋0＋1670＋1503＝108397（万元）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咨询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咨询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建造成本的2%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108397×3%＝2168（万元）
（3）销售费用
假设建筑物重置价值为V建，按照建筑物重置价值的1%计算。则有：
销售费用＝V建×2%（万元）
（4）贷款利息
建筑物建设期为2.5年，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利息率取1～3（含）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75%，以复利计息。则有：
利息＝（108397＋2168＋V建×0.02%）×[（1+4.75%）（2.5÷2）-1]＝6603＋0.0012×V建（万元）
（5）投资利润
依前述，本次评估取项目利润率为10%，计算基数为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则有：
利润＝（108397＋2168＋V建×0.02%）×12%＝13268＋0.0024×V建（万元）
（6）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咨询对象建筑物价值（V建）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税率为5.5%。则有：
销售税费＝V建×5.5%÷（1＋5%）＝V建×0.0524（万元）
（7）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为上述六项之和。则有：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08397＋2168＋V建×0.02%＋（6603＋0.0012×V建）＋（13268＋0.0024×V建）＋V建×0.0524
＝141165（万元）
（8）成新度
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较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结合咨询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咨询对象的成新度为：
成新度＝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1-（1- 0%）×5÷60＝92%
（9）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141165×92%＝129872（万元）
3.成本价值
成本价值为土地价值与建筑物现值之和。则有：
成本价值＝23919＋129872＝153791（万元）
（二） 收益法
1.求取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 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咨询对象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南路11号，现作为酒店经营使用。根据委托人介绍，该酒店共有客房302间，咨询对象于近一年的收入为12486万元。扣除经营成本、其他营业费用、行业利润等非房地产带来的收益，综合确定咨询对象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为6243万元。
（2）建筑物现值
求取过程同成本法，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41165万元，建筑物现值为129872万元。
（3） 年经营费用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税费
	1518.8
	——
	A+B+C

	A
	增值税及附加
	327.01
	5.5%
	年总收益×费率/（1+5%）

	B
	房产税
	1185.79
	——
	依据委托人提供的票据

	C
	土地使用税
	5.98
	1.5元/平方米
	分摊土地面积×单价

	2）
	维修费
	705.8
	0.5%
	建筑物重置价值×维修费率

	3）
	保险费
	194.8
	0.15%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4）
	管理费用
	62.4
	1%
	年总收益×费率

	5）
	年经营费用
	2482
	——
	1）~4）项之和


注：房产原值即为建筑物重置价值。       
（4） 房地年净收益（A）：
房地年净收益＝未来第一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6243－2482＝3761（万元）
2.报酬率（Y）

报酬率的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方法。本次测算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安全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值作为报酬率。其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咨询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咨询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3%-5%之间，本次评估依据咨询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4.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报酬率为6%。
3.收益年期（n）
咨询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6.99年。咨询对象为钢混结构建筑物，建成于2015年，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55年。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短于建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因此，咨询对象收益年限确定为16.99年。
4.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g）
北京市近年来的商业房地产租金水平呈平稳趋势。咨询对象地处北京市怀柔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都项目，具备接待大型国际会议和开展大型高端商务会展活动的能力，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国际前端水平的会议会展区和生态发展示范区。由于该项目是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示范性项目，而整体区域规划的建设尚未成熟。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确定其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为3%。
5.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收回土地使用权，“由出让人收回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残余价值，给予土地使用者相应补偿”。因此，估价对象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1）收益期内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A×{1－[(1＋g) ÷(1＋Y)]n}÷（Y－g）
＝48393（万元）
2）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
依据前述计算，估价对象建筑物重置价值为141165万元。至收益期结束，按照直线折旧方式计算的成新率为63.4%。本次评估取建筑物报酬率9%。则有：
Vs＝138335×63.4%÷(1＋9%) 16.99＝20699（万元）
3）收益价值
收益价值＝48393＋20699＝69092（万元）
（三）房地产总价

依前述测算，两种方法的估价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咨询对象为已开发完成的酒店项目，经前述方法分析，成本法及收益法均适用于该类房地产的评估。成本法作为房地产估价的最基本方法，以重建或重置的思路求得房地产价格，其评估原理建立在重置成本的理论基础之上；而收益法则是通过预测咨询对象的未来正常收益，选择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咨询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咨询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其本质是以房地产的预期收益能力为导向求取咨询对象的价值。咨询对象所属北京雁栖湖国际会都项目是北控集团响应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的号召，所承担的政府重点工程，是2014年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会场。整个项目的建筑设计的标准要求高，建筑类型有一定的特殊性，实际成本投入高。北京雁栖湖国际会都项目目前主要包括雁栖湖（核心岛）项目、北京金雁饭店重建项目、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具备接待大型国际会议和开展大型高端商务会展活动的能力，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国际前端水平的会议会展区和生态发展示范区。由于该项目是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示范性项目，目标为国际高端会展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在此市场定位下，目标客群相对较窄且市场培育期长，目前整体区域规划的建设尚未成熟，加之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会展业与旅游业存在的短期影响，导致该项目在现阶段的经营收益下其价值难以充分体现，使得收益法计算出的收益价值与成本法计算出的成本价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次咨询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确定咨询对象房地产价值，综合以上分析并结合本次咨询目的（为委托人确定咨询对象入账价值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咨询对象房地产价值。）考虑，本次咨询成本法取权重为100%，收益法取权重为0%。
则有：

房地产价值＝153791×100%＋（69092×0%）＝153791（万元）

房地产楼面单价＝153791×10000÷83511.18＝18416（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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